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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数字经济监管：G7 协议之后再看
数字税 

 
 

 

 

研究结论 

⚫ 本次签署的 G7 协议涵盖了数字税和最低税率，市场普遍更关注后者，但我

们认为数字税相关的政策变化同样值得关注。 

⚫ 协议涉及财税的关键内容有：（1）对于那些利润率超过 10%的最大、利润

最厚的公司，超出部分的至少 20%将被重新分配，征税权赋予各个国家，将

就这一分配方式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；（2）在形成新的国际税制、抛弃

数字税或其他类似税收上合作；（3）各国应实行 15%的最低税率；（4）对

央行数字货币（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）作出强调，表示今年晚

些将推出共同的准则。 

⚫ 在前期发布的报告《数字税会来吗？》中我们分析了数字税的征收意义和现

有进展。数字税的价值在于解决价值创造地和利润课税地之间的错配——大

型跨国公司（尤其是互联网企业）可以在不设经营场所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

经营，其他国家却无法在现行的税制规则下向这些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税，

此外大企业往往使用特殊的税务安排规避税收（如爱尔兰-荷兰三明治架

构）。而数字税针对发生在本国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，就旨在解决这一问

题。 

⚫ 由于 G7 国家目前的税率均高于 15%，最低税率的安排在进一步推广之前

影响并不大，针对大型企业的征税权的再分配更加值得关注。考虑到其中

相当部分是国际互联网巨头，我们认为这种再分配的做法与开征数字税本

质是类似的，都将形成利润从巨头向政府转移：（1）2019 年 7 月，美国

对法国计划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发起“301 调查”，指责法国政府不公平地针

对某些美国科技企业，随后又称暂停征收；（2）2021 年 6 月 3 日美国贸

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，将对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土耳其、印度和奥地

利六国总额 21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%的报复性关税，以对抗上述六国向脸

书、谷歌、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收取数字服务税。但上述报复性关税不会

在未来 6 个月内实施，在此期间美国将在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继续

同有关国家展开谈判；（3）在本次协商中，美国要求法国、英国和意大利

放弃新数字税，以换取协议允许的税收权利。不难发现，美国征收（或威胁

征收）报复性关税的原因在于：G7 协议所展望的新国际税制有利于美国

（美国也将从大型企业获得增量税收），但欧盟国家的单边数字税对美国

不利。 

⚫ 不应忽略全球税制变化对我国数字巨头带来的风险：（1）不论是新的国际

税制还是数字税，中国互联网巨头乃至其他“出海”企业都有可能成为征

税范围所涵盖的对象；（2）中国也将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改革多边方案的形

成，当共识性方案正式开始在全球执行后，国内数字服务形成的税收将如

何在政府、用户、企业间分配可能也会产生新的变化。 

风险提示 

⚫ 站在全球的角度，整体税负的增加可能抑制大型企业发展，进而对相关领域创

新造成不利影响； 

⚫ 关于数字税的国际协商不达预期，甚至出现报复性关税，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增

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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